
〖案例 263〗某试剂厂生产某种液体试剂，在起草产品标准时，技术监督局某人要求对于

成品检验应按国家标准《逐批检查计数抽样程序及抽样表(适用于连续批的检查)》(GB／T 

2828—87)进行抽样检验，并说如果不按该标准抽样检验则不给标准备案。该厂无奈，于

是就在标准中规定成品检验按 GB／T 2828 执行，但在实际中又不照办。实际上由于是流

程性产品，检验只是由搅拌罐中不同位置用吸液瓶取三个样品送质控室检验，根本无法按

照 GB／T 2828 抽样。 

案例分析:对于流程性产品不适于按 GB／T 2828 进行抽样，这里违反了标准“8.1 总

则”的“这应包括对统计技术在内的适用方法及其应用程度的确定。”这里按不同位置取

样送检的方法是正确的，关键在于检测前对于液体应充分搅拌均匀。自己制定了标准，又

不照办，违反了标准“8.2.4 产品的监视和测量”的“这种监视和测量应依据所策划的安

排，……”的规定。 

〖案例 264〗在机加工车间，审核员要求查看本月的检验记录，审核员在翻阅时询问检验

员:“检验员在检验记录上签名表示什么?”检验员:“表明已完成检验工作。”但是审核员

发现，检验记录上检验员签名已签到 31 号，而今天才 20 号。检验员说:“反正是我一个

人检验，这样是为了方便，所以就提前签完名了。” 

    案例分析:在检验记录上签名，表明检验结果的负责人。当还没有进行检验时就把名

字签上，这明显地违反了标准“8.2.4 产品的监视和测量”的“应保持符合接收准则的证

据。” 

〖案例 265〗工厂产品企业标准规定，每批产品出厂检测项目为十项，但是有两项参数工

厂没有检测条件，因此隔一段时间就送到另一个大厂的检测站检测。检验科长说那个工厂

是通过了计量认证的单位，出具的数据很可靠。审核员查看了八月份的出厂检测记录，发

现该月共生产了三十批产品，但只有三次提供了全部检测项目的报告。 



    案例分析:因为企业标准规定了出厂产品应该检验 10 项内容，但企业只检验了 8 项，

明显在检验方面有章不循。  自己没有检验条件，说明资源配置不足，应该予以纠正。本

案违反了标准“8.2.4 产品的监视和测量”的“这种监视和测量应依据所策划的安排，在

产品实现过程的适当阶段进行。”及“7.6 监视和测量装置的控制”的“组织应确定需实施

的监视和测量以及所需的监视和测量装置。” 

〖案例 266〗在半自动灌装机生产线，工艺规程规定:“每天第一班开机工作的前 10 瓶产

品应进行装量首检，只有首检合格，检验员签字后才能开始批量生产。在灌装过程中，通

过对传送带上的产品进行人工随机抽检来控制产品的装量”审核员要求查看首检记录，检

验员说:“我们没有专门的首检记录，用的记录和产品检验记录相同。”审核员查看了检验

记录，看到检验记录上有检验员签名，但是没有“首检”的标注。审核员接着问:“如果

灌装过程中发现产品装量不合格怎么办?”检验员说:“我们立即停机，重新调整机器，然

后再继续生产。”审核员:“对于发现不合格时，前面已灌装的产品还需重新灌装吗?”检

验员:“我们追溯几瓶重装。”审核员:“对于追溯几瓶的数量有规定吗?”检验员:“没规

定，我们一般较随意。” 

案例分析:检验员在检验记录上面没有注明“首检”，这无法证明进行了首检，违反了

标准“8.2.4 产品的监视和测量”的“应保持符合接收准则的证据”的规定。生产中如果

发现装量不合格，往前追溯重新灌装的瓶数应该做出规定。这个返工数量，可通过试验来

确定。这里违反了标准“8.3 不合格品控制”的“组织应确保不符合产品要求的“品得到

识别和控制，……” 

〖案例 267〗某洗衣机生产厂总装车间，审核员看到由总检退回来的 5 台洗衣机正在由工

人进行修理。车间主任说:“这是最近一周时间中发现的不合格品，一般攒到一定数量后

再集中修理，修理后进行检验合格就可以出厂。”审核员看到工人在修理时将原来随机卡



取掉，换上新的随机卡，随机卡上面的出厂批号和生产班组的标识也换成当日的批号和班

组。审核员问:“旧卡是否还保留?”工人说:“不保留，修好的产品当然就算做今天的生

产批号了，保留旧卡没有意义。”审核员又问:“是否将新旧批号对照登记下来?”工人:“我

们不登记。” 

    案例分析:工人将旧卡丢掉，也没有对新旧卡号对照登记下来，这使得对返工后的不

合格品不能追朔。违反了标准“8.3 不合格品的控制”的“应保持不合格的性质以及随后

所采取的任何措施均记录，……”的规定。 

〖案例 268〗加工车间有一台金属喷漆专用设备。审核员发现在该设备上正在对一台机壳

的止口位置进行喷涂，机壳外用粉笔写着:“喷 0.18mm”。车间主任说:“我们有时会发生

止口加工超过规定尺寸的现象，机壳是大型铸钢件，轻易报废损失太大，因此就用这台设

备进行表面喷涂一层金属，再加工到规定尺寸。”审核员要求看这台不合格品的处理单，

主任说:“这种处理方式已成惯例，不用按常规填写不合格处理单。” 

案例分析: 

本案违反了标准“8.3 不合格品控制”的“应保持不合格的性质以及随后所采取的任何

措施的记录，……”的规定。 

〖案例 269〗在销售科审核员看到在客户投诉记录上记载，上个月被客户退回来的两批齿

轮的硬度不符合规定。这两批产品的出厂批号分别是:01921 和 01930，每批有 300 件。审

核员问:“这两批产品是如何处理的?”销售科长回答:“我们给客户更换了产品。审核员

又问:“这两批产品后来怎么处理呢?”销售科长说:“交生产科送热处理车间返工了。”审

核员来到热处理车间，要求查看上面两批不合格晶的返工检验记录，车间检验员说:“我

们把这两批产品和其他产品一起进行热处理了，因此没法单独出示对它们的检验记录。” 

热处理检验规程规定:每炉产品 600 个，抽检 3 个产品。 



案例分析:对于返工或返修的不合格品，应该按照标准的要求百分之百地再检验，而

不能用抽检合方法。本案违反了标准“8.3 不合格品控制”的“在不合格品得到纠正之后

应对其再次进行验证，以证实符合要求。 

〖案例 270〗某厂进货检验发现一批原材料的指标达不到规定要求，但是在检验记录的附

注栏内有主管生产的副厂长批准让步放行的记录。审核员问检验科长:“在什么情况下可

以让步放行?”检验科长说:“如果检测结果与规定的指标相差不超过 5％，一般我们可以

让步放行。”审核员进一步要求出示有关的书面规定，检验科长说:“我们习惯上都是这么

做的，不过没有进行书面的规定。”     

案例分析:让步放行都是发生在有不合格产生时，如果不影响产品质量才允许放行。对

于放行的标准，应该制定书面的规定，以避免随意性。 

    本案违反了标准“8.3 不合格品控制”的“组织应确保不符合产品要求的产品得到识

别和控制，以防止其非预期的使用或交付。”的规定。 

〖案例 271〗企业经技术监督局备案的《产品标准》规定 A 产品的吸光度值为 0.4 以下，

但是为了严格控制质量，企业还编制了《内控标准》，它规定吸光度值为 0.04。审核员问

检验室主任:“如果产品的吸光度实测值为 0.1，产品是否是合格品呢?“检验室主任回答:

“当然是合格品，因为我们的产品是按企业标准的规定值出厂的。“审核员又问:“如果产

品指标低于内控标准的要求，你们还采取什么纠正措施吗?“检验室主任:“不用采取措施。”

审核员:“那么内控标准有什么用呢?”检验室主任:“为了严格控制质量呗。” 

    案例分析:如果企业对外宣称产品按企业标准出厂的，上述吸光度值为 0.1 的产品为

合格品。但是如果按照内控标准要求，这就属于不合格品。内控标准严于企业标准，是值

得肯定的。但是如果用内控标准来控制产品质量，就应对吸光度值大于内控指标的产品，

进行返工以达到内控标准要求，这样才真正达到了内控标准的本意。按照内控标准的要求，



本案违反了标准“8.3不合格品控制“的要求。 

〖案例 272〗审核员在生产车间查阅生产记录时，看到 10月 8 日的记录中在“问题及处理

意见栏”内填写有“原料 Ca 严重吸潮，板结厉害”，但是没有处理意见。审核员问:“这

批 Ca 怎么处理了?”车间主任说:“由于我们原料供应紧张，只好用这批料了，我请示了

生产部长，他同意用这批料。好在制成产品后检测还是合格的。”审核员问:“按照进货检

验标准，这批 Ca 算合格品吗?”车间主任:“当然不是合格品。”但车间主任不能提供生产

部长同意使用的证据。 

    案例分析:本案违反了标准“8.3 不合格品控制”的“b)经有关授权人员批准，适用时

经顾客批准，让步使用、放行或接收不合格品；“的规定。 

〖案例 273〗在饭店宴会厅本市著名的 H 公司宴请该公司外商股东代表。由于活动费用较

高，H 公司总经理用信用卡向柜台收款员结账。收款员在按照程序在向银行授权时，发现

该公司财务人员未能按时给总经理的卡上划账，导致存款不足，未能获得授权。收款员要

求总经理以其他方式结账，但该公司总经理要求暂时挂账，并出示同行人员身份证和工作

证。但收款员坚持该公司没有与饭店签挂账协议而拒绝挂账要求，双方僵持不下。部门经

理发现这种情况后赶紧前往处理，才使问题缓解并处理完毕。但客人对收款员处理方式缺

乏灵活性非常不满，以至饭店与该公司无法继续保持客户关系。 

    案例分析:收款员在遇到超出正常程序以外的事务处理，不可擅自回绝客人。应立即

请示上级领导予以解决。本例违反了标准“8.3 不合格品控制”的“b)经有关授权人批准，

适用时经顾客批准，让步使用，放行或接收不合格品；”对于客人提供的信用卡，在没有

正式划入公司账上之前，属于“顾客财产”，按照“7.5.4顾客财产”的规定，应对其验证。

但发现了账上钱不够，因此可以说是“不合格品”，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按“不合格品控制”

的规定执行。既然顾客要求临时赊账，这属于“让步接收”，收款员自己没有权利这样做，



应报授权人批准。同样，收款员也没有擅自回绝的权力。从表面上来看，收款员的服务是

符合制度规定的，但实际效果却正相反，造成了顾客的流失。 

〖案例 274〗在某物业公司管理部的值班日志中，审核员看到一个月前住户孙某家的热水

管破裂，造成大面积水淹，并波及楼下住户引起邻里纠纷。经维修班检查是由于塑料水管

质量低劣所致。当日维修班紧急抢修才避免了问题进一步恶化。公司《不合格品控制程序》

中规定:“对于住户设施出现的重大不合格项，应在修理后一周至两周的时间内进行回访，

确保设施没有再发生问题。”审核员要求查阅回访记录，维修班长说:“最近工作太忙，没

顾上回访。好在住户没有再打来电话，这说明没有问题发生。” 

案例分析:当住户设施出现问题时，这属于对不合格品的控制。对设施修理相当于对

不合格品的处置。对已经修好的设施使用情况的回访，相当于对不合格品处置后的再次验

证。本案违反了标准“8.3 不合格品控制”的“在不合格品得到纠正之后应对其再次进行

验证，以证实符合要求。”的规定。 

〖案例 275〗查《游泳池水质化验标准》规定:水质含氯量应为 0.3～0.5mg几；pH 值应为

6.5～8.5。审核时发现水质 pH 值最近几天均为 9。审核员问原因，负责人说最近天气很热，

游泳人多，导致水质超标，等天气凉就好了。 

    案例分析:泳池水质没有达到标准规定，又没有采取什么纠正措施。本案违反了标准

“8.3 不合格品控制”的“a)采取措施，消除已发现的不合格；”的规定。 

 


